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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专职消防救援队伍的建设和管理，提高火灾预防、扑救和应急救援的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陕西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专职消防救援队伍的建设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专职消防救援队伍包括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伍和单位专职消防救援队伍。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伍是指除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外，由各级人民政府组建的专职消防救援队伍；单位专职消防救援队伍是指由企业、事业单位组建的专职消防救援队伍。
第三条  专职消防救援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统筹发展、专门管理、覆盖城乡的原则和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的方向。
第四条  专职消防救援队伍是国家消防救援力量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的有效补充。
    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伍纳入国家消防救援力量统筹规划布局，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训练、统一荣誉。
第五条  符合条件的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可以依法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建设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伍，将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伍建设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障队伍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七条  省消防救援机构负责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伍建设和管理的政策制定、统筹规划和业务指导。设区的市、县（市、区）消防救援机构负责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伍建设和管理的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和发展改革、教育、公安、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税务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伍建设和管理相关工作。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加强单位专职消防救援队伍建设和管理工作。
    第八条 对在消防救援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或者取得显著成绩的专职消防救援队伍及其人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省级相关部门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队站建设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建设纳入消防规划，并制定年度建设计划，按照国家有关标准组织建设。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站点布局、建设方案由县（市、区）消防救援机构报设区的市消防救援机构审核，经县（市、区）人民政府同意后实施。
第十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建立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
    （一）消防救援站数量和布局未达到国家《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规定的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
    （二）国家和省级重点镇、历史文化名镇和建成区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或者居住人口2万人以上的其他乡镇；
    （三）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经营单位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集中的乡镇；
    （四）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应当建立森林草原消防专业队的区域；
    （五）其他需要建立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的地区。
第十一条  下列单位应当建立单位专职消防救援队：
    （一）大型核设施单位、大型发电厂、民用机场、大型煤矿、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
    （二）生产、储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大型企业；
    （三）储备可燃的重要物资的大型仓库、基地；
    （四）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以外的火灾危险性较大、距离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较远的其他大型企业；
    （五）距离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较远、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的管理单位；
    （六）公路超长隧道或者隧道群的管理单位；
    （七）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以及行业标准需要建立单位专职消防救援队的其他单位。
    鼓励其他火灾危险性较大的单位单独建立或者与其他单位联合建立单位专职消防救援队。
第十二条  应当建立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的乡镇（街道），可以将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与消防工作所（站）合并建设。
第十三条  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的规划选址、建设规模、消防车辆和装备器材等，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执行。
    森林草原火险地区建设的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应当同时配备满足扑救森林草原火灾要求的人员和装备。
第十四条  专职消防救援队投入执勤前，由设区的市消防救援机构组织验收。
专职消防救援队不得擅自撤销、整合、变更。确需撤销、整合、变更的，应当经设区的市消防救援机构同意。
 第三章 队伍管理
    第十五条  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参照执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有关制度和要求，建立规范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
第十六条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对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的日常管理、执勤训练、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等工作，进行检查考核。
    单位专职消防救援队由其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管理，接受消防救援机构业务指导和指挥调度。
第十七条  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开展防火巡查；
    （二）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三）制定灭火救援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
    （四）扑救城乡火灾，参与森林草原火灾扑救以及地震、危险化学品泄漏、道路交通事故、建筑坍塌和其他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
    （五）参与群众危难救助工作；
    （六）指导志愿消防队、微型消防站开展消防工作；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按照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建设的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除履行前款职责外，还应当履行扑救森林草原火灾、协助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安全宣传和防火巡查等职责。
第十八条  专职消防救援队参与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行动，应当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坚持救人第一、科学施救，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
第十九条  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实行24小时驻勤备战，日常驻勤人员不得少于总数的70%。
第二十条  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参加火灾预防、扑救和应急救援等执勤任务，不得收取费用。
单位专职消防救援队开展单位以外的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所产生费用，由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补偿。
第四章 人员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核定政府专职消防员数量。
第二十二条  政府专职消防员（包括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和消防文员）可以在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或者补充到消防救援机构从事消防救援工作。
第二十三条  省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制定政府专职消防员证件管理办法，实行全省统一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证件管理制度。
第二十四条  政府专职消防员实行岗位等级管理，具体办法由省消防救援机构制定。
    单位专职消防员可以参照执行。
第二十五条  政府专职消防员的招录工作由省、设区的市消防救援机构组织实施。
    单位专职消防员的招录工作由企业、事业单位自行组织实施。
第二十六条  招录的政府专职消防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三）年满18周岁；
    （四）志愿从事消防救援工作；
    （五）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
    （六）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七）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应当具有高中或者同等以上学历，消防文员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招录消防救援工作急需的特殊专业人才，由省消防救援机构会同相关部门制定招录办法。
第二十七条  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应当依法与实行劳动合同用工制度的人员签订劳动合同。
第二十八条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对政府专职消防员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调整政府专职消防员职务职级、工资待遇以及奖励、辞退的依据。
第二十九条  政府专职消防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不符合招录条件，通过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有关情况被招录的；
    （二）岗前培训考核成绩不合格的；
    （三）在年度考核中被评为不称职的；
    （四）不履行职责、不服从命令、不遵守纪律等违反队伍管理制度，经批评教育后仍不改正的；
    （五）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六）依法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采取组织职业介绍、就业推荐、专场招聘等方式，扶持退出的政府专职消防队员自主就业。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连续工作满5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可以按照规定转聘为消防文员。
第三十一条  对达到一定工作年限的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建立退出补助机制。具体办法和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并参照有关规定制定。
    政府专职消防员符合法定退休条件的，应当依法办理退休手续。
存在本办法第二十九条情形的或者主动辞职的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不得领取退出补助。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三十二条  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的相关经费应当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由消防救援机构负责管理，接受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单位专职消防救援队所需的经费由其所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予以保障。
第三十三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的工资待遇应当与其专业技术能力和职业风险相适应，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工资不低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预备消防士工资标准，消防文员的工资标准参照上年度当地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具体执行办法由各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对参加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的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应当参照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现场救援补贴标准，发放现场救援补贴。
第三十四条  政府专职消防队员依法实行弹性工作时间制，因勤务需要无法休息时，应当依法安排调休。
第三十五条  政府专职消防员享有基本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待遇。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为政府专职消防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第三十六条  专职消防员在业务训练、火灾扑救或者应急救援等活动中受伤、致残或者死亡的，按照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以及本省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落实各项工伤保险待遇；符合烈士申报条件的，按照国务院《烈士褒扬条例》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七条  政府专职消防员交通出行、就医、子女入学、参观游览、住房保障等优待标准按照消防救援机构有关标准执行。
第三十八条  消防救援机构应当为专职消防员参加职业技能学习和职业技能竞赛提供保障。
第三十九条  专职消防救援队的执勤消防车辆应当按照特种车辆登记和管理，可以安装、使用警报器、标志灯具和消防救援专用标志；执行灭火与应急救援任务途中，按照规定免缴泊车费、车辆通行费。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未按照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条规定建立和管理专职消防救援队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一条  政府专职消防救援队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通报批评；逾期不改正的，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接到报警或者各级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调派指令，未立即赶赴现场的；
    （二）在执行火灾扑救、应急救援等任务中不服从各级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统一指挥的；
    （三）未按规定职责开展防火巡查，督促有关单位和个人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的。
第四十二条  在专职消防救援队伍建设和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3年6月15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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